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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９１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疫情防控债）兑付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第一期

超短期融资券（疫情防控债）兑付工作已于近日完成，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２

、债券名称：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疫情

防控债）

３

、债券简称：

２０

人福（疫情防控债）

ＳＣＰ００１

４

、债券代码：

０１２０００３６５．ＩＢ

５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５

亿元

６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３．５０％

７

、到期兑付日：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

二、付息

／

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

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兑付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

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

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

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

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联系人：李阳帆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１７３７５６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５９６３９３

２

、主承销商：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其保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２６５６１６７

３

、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９８７０８ ０２１－２３１９８６８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１９８８６６

四、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已发行且在存续期内的超短期融资券总额为

５

亿元。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２８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４１０

债券简称：

１６

中房债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４３８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５４７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债 债券代码：

１４９１９２

债券简称：

２０

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永前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苏州华

运地产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２９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昆明中交金盛置业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３０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温州中交梁辉置业有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３１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

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李永前、薛四敏、梁运斌、周济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３２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３３

。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２9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４１０

债券简称：

１６

中房债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４３８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５４７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债 债券代码：

１４９１９２

债券简称：

２０

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苏州华运

地产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控股子公司中交地产（苏州）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华运地

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华运”）

５１％

股权，苏州金鸿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华运

４９％

股

权。苏州华运经营情况正常，存在部分富余资金。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苏州

华运的股东方拟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调用苏州华运富余资金共计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我司（含指定控

股子公司）共计调用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方苏州金鸿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母公司）拟调用

９

，

８００

万元，期限

１

年，利率

４．３５％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我

司并表的项目公司向其他股东方提供资金的行为构成财务资助。 我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

调用苏州华运地产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调用资金的合作方基本情况

名 称：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克

注册资本：

４５１４５８．３５７

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０２

月

８

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７

号金地中心

３２

层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股东构成：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其持有的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Ｈ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Ｇ

”与“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三个账户，持有其

１

，

３４６

，

９８９

，

８０８

股普通股，持股比

例

２９．８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２０１９

年末

／２０１９

年

３３４８１５９６．５１ ２５２４４６５２．５６ ５４０９４０８．６１ ６３４１９９２．８７ １００７５２４．２９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末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

３５４７０３６０．２１ ２７４８２４５０．１８ ５２８４５５０．８９ ７３３８１０．３０ １２９２４８．７９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上一年度我司及控股子公司未

对其提供财务资助。

三、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苏州华运经营情况良好，所开发项目销售及回款情况良好，本次各股东方调用苏州华运的富余资

金，已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不会对苏州华运后续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

影响；苏州华运其他合作方股东资信状况较好，各方股东权利公平、对等；我司对苏州华运合并报表，

苏州华运由我司直接负责经营和财务管理，我司将密切关注苏州华运和资助对象在生产经营、资产负

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有效管控苏州华运资金，控制和防范风险，保护公司资金安全。

四、财务资助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苏州华运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资金公平、对等，确保了苏州华运各方股东平等享有

权利和承担义务，对公司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风险可控，不会对苏州华运的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

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我司及我司股东方利益的情形。

五、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

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为本次苏

州华运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资金公平、 对等， 确保了苏州华运各股东方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

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对中交地产的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风险可控，不会对苏州华运的开发

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苏州华运地产有限公司富

余资金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６０７

，

８６２

万元，其中我司对房地产项目公

司（含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并表但持股未超过

５０％

的房地产项目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项目公

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５９１

，

４５９

万元；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

１６

，

４０２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30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４１０

债券简称：

１６

中房债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４３８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５４７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债 债券代码：

１４９１９２

债券简称：

２０

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昆明中交

金盛置业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持有昆明中交金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金盛”）

权益比例为

３６．４％

，中交云南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昆明金盛权益比例为

３０％

，昆明金地云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昆明金盛权益比例为

３３．６％

。昆明金盛经营情况正常，存在部分富余资金。现我司拟

对昆明金盛合并财务报表，前期各股东方按权益比例调用的昆明金盛富余资金将构成财务资助，且根据

昆明金盛资金情况，各股东方拟继续调用昆明金盛富余资金。 其中我司（包括下属子公司 ）合计调用金

额不超过

２９

，

１２０

万元，昆明金地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计调用金额不超过

２６

，

８８０

万元，中交云南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计调用金额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期限均不超过

１

年，年利率不超过

５．８４１５％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我

司并表的项目公司向其他股东提供资金的行为构成财务资助， 我司需在昆明金盛并表日前履行完毕

财务资助审议程序。 我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昆明中交金盛置业有限公司富余资金

的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调用资金的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昆明金地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杰

注册资本：

３６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０６

月

１３

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金地悦天下商铺一栋

３

楼。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自建房屋的出售、出租和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深圳金地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９２％

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９

年末

／２０１９

年

１８１９．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１８１９．０３ ０ －９５３．８２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末

／２０１９

年

１－

３

月

２４９０．４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７０４．１０ ０ －１１４．９４

昆明金地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上一年度我司及控股

子公司未对其提供财务资助。

（二）中交云南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洁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０８

月

０１

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巫家坝巫家巷

６６６

号

主营业务：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交通基础设施、公路桥梁、机场、铁路、环保水处理、港口码头、轨道

交通、航道疏浚投资建设（按资质证核定的范围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建筑工程总承包；科技产业投

资及研发；资源、原材料、高新技术领域的项目投资；医疗、养老服务；物流方案设计；普通货运；货运配

载；货运代理；城市综合体及房地产项目投资开发；酒店旅游业项目投资与管理；物业管理；土地开发

整理；投资咨询。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昆明城路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３０％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２０％

，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３０％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１５％

，中交第

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５％

。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９

年末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０９３．５７ １０３１４５．１３ ８９４８．４４ ２７６８１．９７ ３０．８３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末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

１２１２６９．３５ １１２６２３．０２ ８６４６．３４ ０ －３０２．１０

中交云南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上一年度我司及控股子

公司未对其提供财务资助。

三、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昆明金盛经营情况良好，所开发项目销售及回款情况良好，本次各股东方调用昆明金盛的富余资

金，已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不会对昆明金盛后续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

影响；昆明金盛其他合作方股东资信状况较好，各方股东权利公平、对等；我司将对昆明金盛合并报

表，直接负责昆明金盛的经营和财务管理，我司将密切关注昆明金盛和资助对象在生产经营、资产负

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有效管控昆明金盛资金，控制和防范风险，保护公司资金安全。

四、财务资助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昆明金盛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资金公平、对等，确保了昆明金盛各方股东平等享有

权利和承担义务，对公司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风险可控，不会对昆明金盛的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

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我司及我司股东方利益的情形。

五、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

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为本次昆

明金盛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资金公平、 对等， 确保了昆明金盛各股东方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

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对中交地产的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风险可控，不会对昆明金盛的开发

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昆明中交金盛置业有限公

司富余资金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６０７

，

８６２

万元，其中我司对房地产项目公

司（含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并表但持股未超过

５０％

的房地产项目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项目公

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５９１

，

４５９

万元；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

１６

，

４０２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31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４１０

债券简称：

１６

中房债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４３８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５４７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债 债券代码：

１４９１９２

债券简称：

２０

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温州中交

梁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现持有温州中交梁辉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梁辉”）

５９％

股权，苍南县梁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温州梁辉

４０％

股权，平阳

中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温州梁辉

１％

股权。由于经营需要，我司正与合作方协商对温州

梁辉进行增资扩股，现已确认浙江宝龙星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苍南鸿源置业有限公司为增资方，增

资工作正在进行中。增资完成后，华通置业持有温州梁辉股权比例将变更为

２５％

，我司（含控股子公司）

前期对温州梁辉提供的股东借款需确认为财务资助，拟确认的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６００００

万元，利率

不超过

９．８９８３％

，期限

１

年，温州梁辉其他股东方将按增资后的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

我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温州中交梁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温州中交梁辉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锦湖街道虹北锦园三楼办公用房

３２７

室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增资后）：增资完成后，华通置业有限公司出资额

５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２５％

； 苍南县梁辉

置业有限公司出资额

５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２５％

；浙江宝龙星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４９００

万元，持股比

例

２４．５％

；苍南鸿源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４９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２４．５％

；平阳中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出资

２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

；

经营情况：温州梁辉正在对温州瑞安市塘下片区

Ｔ８－２－４－１

、

Ｔ８－１－１１

地块进行开发，该地块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取得，为住宅、商业、教育用地，土地面积

５．６８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１．７５

万平方米，成交价

９．４６

亿

元，经营情况正常。

温州梁辉最近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４

月

１

日

９６

，

８５０．８４ １

，

９９９．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２

温州梁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我司在

２０１９

年度内未对温州梁辉提供财务资助。

三、温州梁辉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苍南县梁辉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风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０７

月

０３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春晖路

２１

号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福建中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苍南县梁辉置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对温州

梁辉提供财务资助。

（二）浙江宝龙星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健康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农场钱农东路

２７

号。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

市场调查，市场营销策划，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工程的承接、设计、施工；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金属

制品，通讯设备，文化用品，办公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上海鹏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９５％

股权、共青城星聚宝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其

５％

股权。

浙江宝龙星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

对温州梁辉提供财务资助。

（三）苍南鸿源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振华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０２

月

２４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华府新世界花园

２

幢

１４０９

室。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 瑞安市鸿骋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苍南鸿源置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对温州梁

辉提供财务资助。

（四）平阳中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挺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南麂镇美龄宫（南麂柳成山庄

１３９０

室）

主营业务：私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

融资、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主要股东：李挺等自然人

平阳中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按持股比例

以同等条件对温州梁辉提供财务资助。

四、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我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加强对温州梁辉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温州梁辉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项

目建设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我司本次对温州梁辉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温州梁辉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

常经营需要；温州梁辉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发展前景良好，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良好；温州梁辉其它

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公平对等。 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

参与温州梁辉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

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为本次中

交地产对温州梁辉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温州梁辉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常经营

需要；温州梁辉所开发项目预期良好；温州梁辉其它股东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财务

资助公平、对等；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向温州

中交梁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６０７

，

８６２

万元，其中我司对房地产项目公

司（含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并表但持股未超过

５０％

的房地产项目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项目公

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５９１

，

４５９

万元；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

１６

，

４０２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32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４１０

债券简称：

１６

中房债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４３８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５４７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债 债券代码：

１４９１９２

债券简称：

２０

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

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与中交西南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西南”）、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路桥”）、中交第四公

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四公局”）、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二公

局”）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共同竞得贵阳市贵安新区马场科技新城

ＧＡ

（

２０

）

００５－０１７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地块总价为

２１１

，

２２９．８１１２

万元，该地块为住宅、商业及配建用地，占地面积

７３．２

万平米，容积率

１．６６

。

现我司拟与上述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对上述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拟设立的项目公司注

册资本

２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各股东方出资及股权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９１

，

０００ ３５％

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

８００ ８％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６２

，

４００ ２４％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４６

，

８００ １８％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３９

，

０００ １５％

合计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由于上述合作各方均是我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因此与我司存在

关联关系，本次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我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李永前、薛四敏、梁

运斌、周济回避表决本项议案，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方介绍

（一）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南延线正兴镇广东街

２４８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法定代表人：王掌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５１０１０００８６６９１９６４６

经营范围：港口码头、轨道交通、航道疏浚、公路桥梁、机场、铁路、环保水处理、交通基础设施、市政

基础设施、城市综合体及房地产等项目投资；科技产业投资；资源、原材料、高新技术领域的项目投资；

物流业、运输业、酒店业、旅游业的项目投资与管理；土地整理（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技术咨询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或禁止的除外）。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９

年末

／２０１９

年

１ －

１２

月

１

，

０４１

，

７３８．９７ １２７

，

１３０．０７ ６５

，

７０９．９７ ３１

，

７５１．５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末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

１

，

２４２

，

３９２．８８ １３５

，

３６５．７６ ２３

，

５８９．４５ ８

，

２３５．６９

（二）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４１３２９．３１８３５６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通胡大街

８

号

１

层

００１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法定代表人：郭主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５９０６２７８９ＸＵ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承包与公司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

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城市园林绿化；开发、销售机

械设备、计算机软件；设备租赁；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经济信息咨询；公路管理、养护；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水污染治理；出租办公用

房（不得作为有形市场经营用房）。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领取本执照后，应到住房城乡建设委

员会取得行政许可。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８２．７４９４％

股权，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８．６２５３％

股权，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８．６２５３％

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９

年末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

６

，

４７０

，

９６０．７６ １

，

５０５

，

８１２．２８ ３

，

７３８

，

３０７．７３ １１７

，

１８５．６８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末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

６

，

４９６

，

８８１．８５ １

，

５１６

，

５２５．８１ ７０４

，

１４３．４１ ２１

，

８００．７１

（三）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９３９４７．９８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

１１４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法定代表人：蔡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３２０２ＸＮ

经营范围：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

务人员；工程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专业承包；建筑工程安装；起重机械

设备工程；道路养护；园林景观设计、城市园林绿化服务；租赁机械设备；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出租商业用房；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

上客车）。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７９．９１８３％

股权，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４０８％

股权，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４０８％

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９

年末

／２０１９

年

１ －

１２

月

５２０７１５７．０７ １３１７０５３．６２ ３７１９９８０．７６ １１６９８７．１８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末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

５６２４３８５．２６ １０４５４７１．７３ ６５４１６１．７１ ２７６３２．０６

（四）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９６５３９．７７６３

万元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

２６２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法定代表人：赵桢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６１００００２２０５２１２５４Ｂ

经营范围：道路、桥梁、码头、机场跑道、水坝的土建工程；隧道、铁路、地下工程、地铁工程、市政工

程；机械设备租赁和维修；房屋建筑工程、地基基础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的施工；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物业管理；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

梁预制；职工培训（仅限企业内部职工）；公路工程及其它土建工程的试验检测；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对

外派遣实施境外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工程设计与咨询；工程

技术研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８１．９４４６％

股权，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９．０２７７％

股权，，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９．０２７７％

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９

年末

／２０１９

年

１ －

１２

月

５

，

５０７

，

４４８．８８ １

，

０９５

，

３０６．７１ ４

，

５４９

，

２１４．９６ １３２

，

７４８．８８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末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

５

，

４３４

，

１７５．０３ １

，

１２２

，

０２３．３２ ５５４

，

９２４．２０ ２６

，

３１２．１２

三、投资标的情况

我司与上述关联方拟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对贵阳市贵安新区马场科技新城

ＧＡ

（

２０

）

００５－０１７

地

块的进行开发建设，地块总价为

２１１

，

２２９．８１１２

万元，该地块为住宅、商业及配建用地，占地面积

７３．２

万平

米，容积率

１．６６

。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

１

：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丙方

２

：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丙方

３

：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乙方、丙方

１

同意作为甲方的一致行动人，在根据项目公司章程以及本协议约定行使股东会、董事

会决议事项表决权时将与甲方保持一致， 且在一致行动人存续期间不可撤销的授权甲方代为行使全

部表决权。

（一）项目公司设立

各方合作成立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９１

，

０００ ３５％

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

８００ ８％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６２

，

４００ ２４％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４６

，

８００ １８％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３９

，

０００ １５％

合计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各方通过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享有本项目的全部权益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以及与本项目开发建设及收益等相关的全部权益）。 同时五方股东通过项目公司对本项目进行

房地产开发经营，按股权比例投入资金、共担风险、共享权益。

（二）项目公司治理

１

、股东会：股东会会议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不含二分之一）通过生

效。 但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

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各方同意，股东会有权不召开股东

会会议而以书面表决方式直接作出决议， 此等决议应如同其已在正式召集并召开的股东会会议上通

过般有效。

２

、董事会：项目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３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提名

２

名，乙方提名

１

名，由股东会

选举产生。 项目公司董事长由甲方提名的董事担任。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 项目公司

董事会会议作出任何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不含二分之一）表决权的董事通过方为有效。

３

、监事会：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置监事

２

名，其中甲方推荐

１

名，乙方推荐

１

名。

４

、利润分配：各方按股权比例和本协议相关约定分享利润、承担亏损。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有利于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实现优势

互补，有利于贯彻公司区域发展战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增强公司市场竞争能力，推动公司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我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开招标确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以下统称“关联方”）为建

设工程中标单位，中标金额合计

５４６

，

６１４．３２

万元；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房地产项目公司，出资额合计

２６７

，

３７０．１２

万元；向关联方借款额度

８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已使用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我司子公司为我司融资事项

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余额合计

１

，

１９９

，

０００

万元； 预计与关联方

２０２０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３８４３．５８

万

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为

中交地产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有利于贯彻公司区域发展战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

推动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关联方具备资金、资源方面的较强的实力，具备履约能

力，能够保证本次共同投资的顺利实施；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述事项的审

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33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４１０

债券简称：

１６

中房债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４３８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５４７

债券简称：

１９

中交债 债券代码：

１４９１９２

债券简称：

２０

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２０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

（四）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４

：

５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０９

：

１５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１

、现场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

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２

、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七）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

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１３

号院

１

号楼合生财富广场

１５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苏州华运地产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昆明中交金盛置业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向温州中交梁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四）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方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第四项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情况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２９

、

１３０

、

１３１

、

１３２

。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

√

的栏

目可以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

√

１．００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苏州华运地产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昆明中交金盛置业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

案》

√

３．００

《关于向温州中交梁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４．００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股东代码卡；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股东代码卡；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出席，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提供个人股东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人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８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４

：

３０

。

（三）登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９

号财富大厦

Ｂ

座

９

楼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９

号财富大厦

Ｂ

座

９

楼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４０１１４７

电话号码：

０２３－６７５３００１６

传真号码：

０２３－６７５３００１６

联系人：王婷、容瑜

（五）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

席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

／

无表决权；

三、该表决权具体指示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

√

的栏

目可以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苏州华

运地产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昆明中

交金盛置业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３．００

《关于向温州中交梁辉置业有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４．００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

的关联交易议案》

√

四、本人（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空格内划“

√

”，其他空格内划“

×

”；

２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附件

２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３６

２

、投票简称：中交投票

３

、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

１

）议案设置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

√

的栏

目可以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

√

１．００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苏州华运地产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昆明中交金盛置业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

案》

√

３．００

《关于向温州中交梁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４．００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

（

２

）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

３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０９

：

１５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１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７０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转债简称：凌钢转债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６４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凌钢集团”）关于质押公司股权的通知，具体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凌钢集团将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质押给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市亚明支行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２

，

２１１．２

万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相关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二、股份质押情况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凌钢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２

，

２１１．２

万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相关股权质押手续，

质押给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行，质押期限为

２

年。 本次质押未设预警线

及平仓线。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凌钢集团持有本公司

９５７

，

９６０

，

６０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４．５７％

。 本次质押后，凌钢集团累计质押公司的股份数为

４６

，

４１１．２

万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的

４８．４５％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７５％

。

三、控股股东质押情况的其他披露事项

１

、股份质押的目的

凌钢集团本次质押公司股份主要为资金周转的需要。

２

、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凌钢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

在可控范围之内。

３

、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凌钢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

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１８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４７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２０１７０３

号）（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深圳市共进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３７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核查，

并按反馈意见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资料补充与答复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深圳市共进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专项回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意

见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现根据规定对反馈意见回复的修订稿进行公开

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关于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专项回复

（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７７６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７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收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证书号：第

３９２０４２１

号

发明名称：一种氢燃料电池电堆管理系统

专利号：

ＺＬ ２０２０ １ ０１６７７４１．４

专利申请日：

２０２０

年

０３

月

１１

日

专利权人：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

２０２０

年

０８

月

０４

日

专利权期限：

２０

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项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 本次专利的获

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０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收到公司董事孙磊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孙磊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苏州

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其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孙磊先生辞职不会出现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情形，孙

磊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其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

生影响。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提名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孙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孙磊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对孙磊先生为公司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


